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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遊憩活動管理方案 

壹、緒言 

墾丁國家公園位居臺灣最南端之恆春半島，於民國71年9月成立，為臺灣第

一座國家公園，園區三面臨海，以東面向太平洋，西臨臺灣海峽，南瀕巴士海峽，

幅員遼闊，其範圍包括陸地及海域兩部分，合計面積為32,575.05公頃；包括恆春

半島西海岸，大坪頂、貓鼻頭、恆春、永靖、滿州、九棚、南灣連綿以東的地區。

擁有多樣的地質景觀及豐富珍貴的海域、陸域生態資源，為臺灣生態旅遊與環境

教育的重要場域。 

所屬海域範圍，除將墾丁風景特定區計畫已劃設為海域資源保護區之佳樂水

至鵝鑾鼻、鵝鑾鼻至貓鼻頭間之海域全部列入外，九棚至佳樂水、龜山至貓鼻頭

間及鵝鑾鼻附近距海岸線ㄧ公里內之海域均劃入範圍，面積共計14,891.59公頃。

其所轄海域，海水清澈，甚少受污染，海岸線曲折多海灣，地形地貌極具特色外，

並具有豐富之海洋生物資源，海面下處處是浩瀚的珊瑚美景，景色絢麗且有各種

魚、蝦、蟹、貝類、藻類等水生動植物生活其間，更豐富了其生態的多樣性。 

依據107年墾丁國家公園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將本園區之未來發展定位

於「生態共生、遊憩共榮、人文共存」。因此，在兼顧生態保育的前提下，墾丁

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墾管處)綜合各界意見與海域遊憩潮流，採合法、合理

開放，輔以有效之管理園區海域各類遊憩活動，增進國民的海洋環境知識及技能，

提供國民多樣性海域遊憩機會，及發展優質社區結合深度海洋體驗活動，進而使

本園區海域遊憩活動健康及有秩序的發展。須知，台灣為海洋國家，「海域遊憩

活動管理方案」修訂完備應整合政府與民間各種資源及力量，藉各類海域遊憩活

動的推展，凝聚國人「尊重海洋、關懷海洋」之心，奠定海洋意識的基礎及對海

洋的重視，進而認識海洋、親近海洋與保護海洋。 

貳、計畫目標及法令依據 

一、計畫目標 

（一）園區海域遊憩活動現狀及新型態活動皆已有改變，提供適宜安全的遊

憩環境及多樣化的遊憩活動項目，提升海域遊憩品質，確保遊客安全

及權益，增進國民海洋相關之知識及技能，並進ㄧ步提供國家公園管

理者適時瞭解、掌握保護區內的自然資源狀態，並建構適當的管理機

制，以達到國家公園海域整體資源保育和永續利用的目標。 

（二）透過墾管處、地方政府與社區共同合作，以海域遊憩活動空間整體發

展為導向，依當地特色，多元與深化發展如海洋生態、環境保育、海



2 
 

洋觀光遊憩等產業，同時搭配軟硬體建設整合投資，有效帶動墾丁沿

海地區區域均衡發展。 

（三）合法、合理開放與有效管理並重，輔導經營海域遊憩活動業者依相關

法令（辦法、方案及自治條例等）接受各項教育訓練，促使本園區海

域遊憩活動健康有序的發展。 

（四）藉由民眾參與各類活動，感受海洋生態之美的同時，寓教於樂，喚起

民眾對於海洋環境的關心，進而提升對海洋環境保護及生態資源保育

的意識，確保海洋生態之維繫，以達永續利用之目標。 

（五）依據相關法令所賦予水域管理機關之職權，建立本園區海域活動管理

之配套辦法；同時藉由輔導推廣、分區利用、禁限制範圍之劃定、告

示牌內容之規劃、緊急救難支援系統之建置及其他經營管理辦法之公

告，以提供遊客及業者安全的活動空間及妥善合法的經營依據。 

二、法令依據 

依據國家公園法第十三條、第十四條訂定之。 

參、海域遊憩活動範圍及分佈 

本園區所轄之海岸線ㄧ公里內之海域幅員遼闊，均具有天然成趣、形式各異

的海域遊憩魅力。究其全區範圍內之海岸地帶的遊憩機會，包括海濱活動與海域

活動兩大類。前者海濱活動場地位於岸濱與海灘，主要是以海洋生態景觀和海濱

休憩活動為主，常見特殊地形景觀及分佈區域涵蓋以下六類的岸際範圍，如：  

（一）沙灘海岸：分布於沿海之白砂、砂島、南灣、墾丁及船帆石等地區。  

（二）裙礁：分布於西海岸及鵝鑾鼻海岸地區。  

（三）岩石海岸：分布於佳樂水以北之東海岸地區。  

（四）石灰岩台地崖：分布於沿海裙礁海岸之上。  

（五）崩崖景觀：分布於貓鼻頭、鵝鑾鼻至風吹砂的東側海岸。 

（六）河口景觀：主要為保力溪、及港口溪的出海口處及石牛溪入海處的「沒

口溪」地形。 

海域活動又分為海上活動（on the water）與海中活動（in the water），海上

活動的內容包括：遊艇、帆船、水上摩托車、滑水、衝浪、釣魚等；海中活動的

內容則包括：游泳、浮潛與水肺潛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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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園區有豐富的海洋資源，加上海濱特殊景觀及生態人文聚落特色，即不斷

引起各界呼籲對本區海域生態環境的保護和重視。墾丁海域具備海域遊憩活動發

展各項生態旅遊的潛力，主要包括以下重要海域： 

（一）恆春半島車城龜山海域至貓鼻頭間附近海域，其海洋生物資源與海洋

空間景觀極富特色，海底地形變化甚大，大礁石林立，間有深溝及裂

谷形成懸崖、絕壁、峽谷、隧道等，景觀迷人。珊瑚種類多而生長良

好，大部分屬石珊瑚類。除珊瑚及珊瑚礁生態系美不勝收，另有珊瑚

礁魚類、經濟魚類、貝類、藻類及其他水生動植物，極具觀光與學術

研究價值。 

（二）墾丁海域內由貓鼻頭與鵝鑾鼻二岬角所形成之南灣海域，寬廣且平靜，

水質清澈暗流少，海洋生物豐富，適合各種海域遊憩運動與生態導覽

活動。尤其是南灣西側的海域不論是石珊瑚多樣性、珊瑚礁魚類多樣

性、或大型底棲無脊椎動物豐度等生物多樣性指標極佳，尤其以後壁

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大小硓咕與獨立礁為中心向外放射的範圍最

為完整。形形色色之軟珊瑚覆蓋面積極大，所構成精彩壯麗之景觀，

不僅在臺灣海域僅有，在世界上亦不多見。 

（三）墾丁海域自鵝鑾鼻沿太平洋岸經佳樂水，至九棚灣海域，本區內山海

交錯，灣岬漁港相間，擁有多變的地質地形景觀、豐富的海洋生態、

動植物資源及人文古蹟，亦是體驗自然生態及觀光休閒的最佳場所。

港口溪河口以南至鵝鑾鼻一帶屬裙礁海岸為多，而港口溪河口附近有

砂丘形成。九棚至港口溪河口之間是岩石海岸，海崖、海蝕平臺發達。

佳樂水以北則常見礫灘，佳樂水附近的地質與墾丁其他地區不同，是

以傾斜、層狀砂岩為主的山地與海岸。沿岸的岩層被海蝕作用切成狹

窄的平臺，平臺上發育的珊瑚形成今日的礁石，砂岩海蝕平臺、珊瑚

礁、以及珊瑚礁與砂岩塊混雜的海岸景觀最為常見。 

肆、海域功能定位及規劃範圍 

國家公園海域功能以保育為主、觀光遊憩為輔之功能，本區海域規劃範圍均

在國家公園管理處轄區內海域，其土地使用分區依其資源特性及經營管理目標，

分為四大計畫分區：海域生態保護區、海域特別景觀區、海域遊憩區、海域管制

區（含發電廠海域管制區、一般管制區），維護海域極需保護之自然生態與景觀

資源。本區海域功能定位區分為以下五項：1.提供自然景觀、海洋賞景等；2.海

洋活動體驗環境教育場域空間；3.海洋休閒與社區產業結合，提供多元發展利用；

4.規劃濱海生態旅遊活動，體驗半島生活型態；5.輔導海域遊憩專業人才，結合

地方社區及住民參與，確立海洋永續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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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管理方案規劃遊憩活動區域規劃範圍，基本上僅限於海域遊憩區與海域一

般管制區，且未涉及海域生態保護區。 

伍、現況分析 

一、活動分類及其適宜性分析 

本方案依據園區海域各類活動目的、使用資源的型態及動力器具的使用，

將園區海域遊憩活動分為四類，分述如下： 

第一類海域遊憩活動：項目包括有浮潛、水肺潛水（岸潛）、水肺潛水（船

潛）、玻璃底船與新增之自由潛水、潛水艇等，其活

動目的在於觀賞海底生物資源與海底空間景觀。 

第二類海域遊憩活動：項目包括岸釣、船釣、遊艇、快艇、帆船，其活動目

的在於海上休閒觀賞海岸風光。 

第三類海域遊憩活動：項目包括水上摩托車、香蕉船、拖曳浮胎、海上拖曳

傘，其活動目的在於海面學習海域速度運動、融入海

上救生技能、體力考驗及團體合作精神之動力活動。 

第四類海域遊憩活動：項目包括游泳、水上腳踏車、橡皮艇（非動力）、風

浪板、衝浪板與新增之獨木舟及立式划槳，其活動目

的在於岸際海面享受休閒、運動及育樂之非動力活

動。 

針對上述海域遊憩活動分類，其適宜性分析項目包括資源需求，動力器

具需求，動力器具進出或停泊需求，岸際或海域配合設施等，詳如附件一。 

二、現有活動項目、範圍及其數量 

依據現有活動項目與範圍分析，主要集中在本園區海域遊憩區。海域遊

憩區之使用分區包含海底公園，係以保護海洋生態資源及景觀並供觀賞海底

景觀為目的之區域；及海上育樂區，係以供海上育樂活動使用為目的之區

域。 

海底公園共劃設四處（海公ㄧ至海公四）是恆春半島沿海石珊瑚生物相

最豐富的地區之一，石洞、石穴、拱門、礁石丘等均可發現，礁石表面大部

分為生長稠密的石珊瑚類所覆蓋，且有形形色色的珊瑚礁魚類悠遊，及貝類、

海百合、海星等點綴其間，景觀優美，水質清澈，海流平緩，適合一般潛水

觀光活動。現有主要活動包括第一類及第四類之游泳、橡皮艇、獨木舟、立

式划槳等非動力之海域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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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海底公園遊憩方式區分為直接或間接兩種，直接方式可由各種潛水

活動在海底攝影、游泳，間接方式可搭乘半潛式玻璃底船或全潛潛水艇，觀

賞海洋生物生態。所需條件為海底景色優美、生物豐富、海況穩定、海流較

小、水質清澈與陸上或海上交通方便等。並需有公共設施如停車場之配合，

且需有指示標誌、分區方法，確保各項遊憩活動之間相互融合減少衝突。 

海上育樂區共劃設五處（海育一至海育五），包含白砂海域、南灣至眺

石海域、大灣海域、小灣海域、及船帆石海域。現有主要活動包括第二類、

第三類、及第四類等動力或非動力之海域休閒活動。 

另外，港口溪出海口兩側即漁村公園旁海域現劃分屬一般管制區，因有

長而寬闊平整的沙灘及河階台地的地形，地勢平坦廣闊，親水開放空間條件

適宜，適合衝浪、獨木舟及立式划槳等無動力型水域遊憩活動。 

活動項目、範圍及其數量請參閱附件二。 

三、管理課題 

課題一：遊憩衝突解決 

本園區南灣海域為全台最知名的海域遊憩活動興盛之區域，業者為了吸

引遊客常將相容性高的海域活動項目放至同一場合裡，以便充分利用海洋資

源，導致遊憩衝突事件頻傳。雖然「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規定水上摩托

車活動不得與潛水、游泳等非動力型水域遊憩活動共同使用相同活動時間及

區位，但因管理上的困難以及法令難以落實，各項海域遊憩活動之間的衝突

仍層出不窮，尤其海域活動之間的衝突涉及遊客安全，因此需加強海域遊憩

活動分區使用規範管理，並不定期稽查。 

策略： 

1. 妥善規劃海域休閒活動的安全條件及管理措施，降低不同遊憩者之間

所產生的衝突。 

2. 考量同一場域中並未嚴格作承載量限制，數量上或活動本身往往會影

響著不同參與者之社會心理感受及安全，因而造成同一地點中從事不

同活動的參與者之間有心理衝突，而降低遊憩品質，因此必須採取動

力及非動力型水域遊憩活動之分區措施，確保海域活動安全。 

3. 依各項海域遊憩活動所需空間及考量相互間相容性，將不同活動加以

管制區隔，以海域岸際分區分段之模式進行管理，確認活動之安全

性。 

課題二：緩衝區設置 

本園區海域遊憩活動密集區周邊應圍繞著與外界分隔的緩衝區，而緩衝

區外圍則為過渡區，同時也是落實園區生物棲息繁衍與生態保育的綠帶。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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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能夠確保密集區不受到動力型與無動力活動間相互干擾而與外圍保持

一定空間的緩衝帶。 

策略： 

1. 將不同區塊的水域規劃給不同的活動來使用，或是將同一區塊進一步

做區隔，如水域遊憩區隔動力與非動力型海域遊憩活動的區塊。 

2. 落實動力型活動如水上摩托車活動區為離陸岸高潮線300至1000公尺

內水域，從沙灘進出拖曳活動區之水道寬度應至少30公尺，並應設置

明顯警戒標示。活動區與水道以外之區域為緩衝區。 

3. 業者及其所雇救生員等應勸阻非參加香蕉船之活動者進入水道及拖

曳活動區，並應勸導活動者勿進入本區及相鄰之緩衝區內活動。 

4. 要有效實行分區使用策略，又能維持一定品質的遊憩體驗，管理處可

透過舉辦不同活動屬性之教育訓練，以提升海洋使用者的素質。 

課題三：社區永續經營 

墾管處推動社區永續經營，2005年至今，已輔導社頂、水蛙窟、大

光、里德、港口、龍水、滿州、永靖、後灣、九棚與鵝鑾鼻等11個社區

加入生態旅遊推廣行列，惟海岸多為敏感地區，應考量社區引入之海域

遊憩活動量與活動類型，以及環境之承載量。 

策略： 

1. 社區以在地優勢，投注更多的心力於海洋生態旅遊推廣，並藉由公私

夥伴關係推展及改善，有助管理處對於環境資源管理，增加社區對於

國家公園的使命感及認同感，化阻力為助力。 

2. 管理處可輔導協助社區組織的運作（如各類社區發展協會或 NGO、

NPO 等），健全組織營運及達到社區培力目的，透過引領在地社區更

深入瞭解在地資源的現況及珍貴性，結合社區人文、觀光遊憩資源，

朝永續經營發展。 

3. 輔導社區建立自主經營模式，包含導覽解說、海洋體驗、在地餐食、

短程接駁、解說回饋金等生態旅遊的營收項目。 

課題四：海域遊憩浮動平臺設置，建立海域遊憩活動基地，創造海域遊憩場

域，同時減緩海岸自然生態衝擊 

本園區海域已發展多樣化的海洋特色生態遊憩體驗活動，但卻造成海岸

生態環境及遊憩品質的低落，例如海岸受遊客侵入干擾、踩踏及破壞，各項

水上活動的區域相互重疊與衝突，產生遊憩阻礙與環境衝擊。本園區應仿效

澳洲大堡礁海洋公園人工海域遊憩浮力平臺設置方式，一方面提供緊急危難

救助與增加遊客安全外，一方面降低自然環境承載壓力，強化國際海岸整合

式管理（ICZM）與分區（Zoning）發展思維，貫徹一般區與遊憩區之岸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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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公尺內水域以無動力活動為主，離岸300公尺外水域則為動力型活動發展

區，同時強化200-300公尺間水域為無活動緩衝區之規定，規劃海域遊憩浮

力平臺日後取代岸際，成為各項動力型水域遊憩活動基地，甚至設置水中與

水下集魚設施，除可減低本區珊瑚礁海岸因遊憩活動受侵干擾破壞之衝擊外，

並可大量降低當地潮間帶生態系之干擾與污染，積極落實海岸環境與生態保

護。   

策略： 

1. 海域遊憩浮動平臺設計除需具備結構強度外，並應秉持生態環境優先

概念，結合當地自然環境及生態和諧共生共存，以兼具生態教育、景

觀及休憩等多功能目標。遊客於此浮動平臺上，一方面可進行無動力

性親水性活動。例如：游泳、浮潛、解說教育、生態觀察、賞景等；

另一方面可規劃臨停碼頭，提供半潛艇、潛艇、遊艇與水上摩托車等

動力型船隻停泊，建構浮動平臺成為海域遊憩中心，賦予海上遊憩浮

動平臺多重功能，以營造親水友善安全之多元遊憩活動環境。 

2. 海域遊憩設置範圍需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許可，另外海上浮動平臺設

置要點，以及颱風等極端氣候因應等問題，均需及早因應以建立適法

性。 

3. 墾管處為朝向人力精簡與永續經營需求，在規劃海域遊憩浮動平臺設

施需求方案上，可參考南灣遊憩區委託民間經營管理案，引進民間經

營管理能力。 

課題五：配合海洋生態旅遊發展，推動潛水教育訓練步入正軌，落實潛水計

畫與導潛制度。 

囿於歷年來墾丁潛水意外事件屢見不鮮，同時潛水遊客因潛水技能與環

境認知不足，造成珊瑚與其他生物的直接衝擊，為了維持國家公園生物與生

態多樣性之健全與平衡，同時維護遊客之安全，實有必要規劃海洋解說教育

訓練課程，培育導覽解說人員成為具備規劃潛水生態旅遊能力之解說員或生

態潛水員，以建立完善之導潛制度。 

策略： 

1. 將本園區海域進行休閒潛水包含浮潛、水肺潛水與船潛等活動列入海

洋生態旅遊的規範，進行潛水活動時，必須由具備培訓合格與認證之

生態潛水員帶領，以避免潛水活動造成環境之衝擊，提供優質的海洋

生態旅遊模式。因此，一方面建構海洋環境教育與解說訓練，另一方

面建立水域安全規範與技術評估，培育與認證適當之潛水從業人員成

為導潛或生態潛水員（Eco Diving Guide），不適合的潛水遊客與導潛

可藉由評估或教育訓練來予以強化或排除。 

2.開放海域潛水活動應藉由「導潛人員解說教育訓練」，推動海域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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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讓導潛在活動進行前，評估參與活動潛水遊客的潛水技術與認

知，同時讓潛水員了解該次潛點的環境及潛水流程，避免水下活動時

遊客能力不足或行為偏差，造成環境衝擊與遊憩品質降低。  

3.鼓勵在地居民參與生態旅遊工作，進而促進墾丁生態環境及人文資產

之永續保存，期望引導正確且具有保育觀念的海洋遊憩活動。 

陸、海域活動整體管理計畫 

一、活動分類 

第一類活動：雖僅觀賞海底景觀而不使用資源，但為避免人類活動過度干擾

海域生態系，有關活動範圍或航線採取正面表列方式。其他區

域除經國家公園管理處許可者外，禁止第一類活動。 

第二類活動：係利用海面無害通過或停留，數量亦有限。 

第三類活動：係利用動力載具及海面速度感，應劃設活動範圍以避免危害其

他非動力之海域休閒活動的安全並避免急流區域，對於其活動

範圍及其承載量採取正面表列。第三類活動之動力器具（例如：

遊艇或漁樂漁船等）申請營業許可時，應符合該活動承載量相

關規定。 

第四類活動：係利用岸際海域（含沙灘海域）從事水面活動，對於游泳、橡

皮艇等無動力水域遊憩活動以浮球標示活動範圍，衝浪板、風

浪板、獨木舟、及立式划槳活動範圍亦採正面表列。為確保遊

客安全，適時檢討配置相關安全措施及人員。 

活動類別 

計畫分區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海域遊憩區  無害通過 無害通過  

海域一般管制區     

備註：各類實際活動範圍依據核定公告為準。 

二、管理重點 

（一）依據本園區海域資源特性及分佈及海域遊憩活動適宜性分析，並參考

現有活動種類與分佈規劃各種活動之空間，採實體航道線據以區隔動

力及非動力水域活動區位，並將動力活動項目限制於離岸300至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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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一定範圍內，藉由活動之空間及航道區隔，減少各類活動空間之

相互影響及各種災害的發生，以達到活動的目的及資源永續利用目

標。 

（二）從「管用相符」角度制訂海域遊憩活動分區推廣示範作法，凸顯海洋

和社區發展的密切關係，讓海域遊憩成為社區生活和價值的重心，也

是外來遊客和海洋文化推廣的重要媒介。因此，必須兼顧生產、生活

與生態三生共存的機制下，保障居民生活權益，促進社區住民與國家

公園經營管理之和諧夥伴關係。 

（三）海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應參加墾管處辦理之相關安全教育訓練課程、

緊急救護訓練，並於營業處所載明營業項目、價格、為活動者投保公

共意外責任險及明訂活動注意事項等，並配合各類活動項目提供救生、

通訊、警示等相關裝備。 

（四）水上摩托車教練須取得墾管處核發之「水上摩托車安全教育訓練」合

格證照，並隨身攜帶，相關授證原則由墾管處另行訂定公告之。 

（五）評估「導潛制度」可行性，可依據區域的不同來規範活動，若是一般

潛水休閒活動，譬如可能是初次下水或技術能力不足的潛水活動如浮

游與浮潛，就可規範在海域遊憩區進行，至於其他核定潛水區域（如

海域一般區或特別景觀區），則必須視為結合生態旅遊的潛水活動區，

此時的潛水活動如浮潛、水肺潛水與船潛等就必須遵守生態旅遊的規

範，亦即上述活動在此區進行時必須有合格的潛導或稱為生態潛水員

（eco diver）擔任解說員，帶領潛水遊客進行潛水生態旅遊，而該解

說員必須經由墾管處統一教育與培訓，並得每年進行複訓與進階訓練，

訓練合格得發給生態潛水員證書，得在本園區核定海域進行潛水導覽

與解說教育。 

（六）各項海域遊憩活動之活動範圍（或航線）、承載量及活動時段等實質

內容，詳如附件三及附件四。 

三、管控機制 

（一）本方案以總量管制精神，管控動力水上活動項目之數量，並訂定容許

量，以達降低環境負荷及減量的目標。 

（二）海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之活動載具應事先檢具該載具相關資料（含載

具檢驗文件）報墾管處備查。 

（三）夜間岸潛須於指定區域，夜間船潛得檢具活動計劃事先向墾管處提出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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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經營管理計畫及後續相關配套措施 

一、經營管理計畫 

（一）設置岸際或海域之告示、安全及解說設施 

第一類活動區域：浮潛、水肺潛水（岸潛）之棧道、解說牌、告示牌。 

第二類活動區域：除風力帆船外，其餘均以區內現有漁港（遊艇港）

為入出管制基地。 

第三類活動區域：以沙灘或港區作為基地的活動包括水上摩托車、香

蕉船等，其活動區域需有明顯航道標示及進出安全

之設置標誌，並視需要分區分段設置浮球界標等，

避免衍生衝突，亦得開放業者申請設置海域遊憩浮

動平臺。 

第四類活動區域：各區相關之救生人員，水上活動及泳區浮球之配置，

積極籌設。 

除此之外，墾管處應視實際需要購置救難用動力橡皮艇、水上摩

托車及必要之通訊救難設備等，並偕同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

隊第八大隊，依現有員額整編海域巡查專屬小隊，專責從事海域巡邏，

確保資源免遭破壞及維護遊憩安全，強化本方案之保護、利用、管制

架構。 

（二）訂定海域遊憩浮動平臺設置辦法 

1.墾管處應研議規劃海域遊憩浮動平臺設施需求方案，透過專業評估相

關設置法令規範及管理，以及颱風等氣候因應問題，尋求適法性之解

決方案。海域遊憩浮動平臺除可增加遊客安全與集中管理動力型水域

遊憩活動，並可減低本區珊瑚礁海岸受侵入干擾破壞，或人類踩踏海

岸岩石而直接、間接干擾原有的潮間帶生態系，有助於海岸保護。 

2.可以銜接方式，在離岸200-300公尺之海域遊憩區設立，建構方式採組

合不同單元之小浮動平臺（4x6公尺）成為大型浮動平臺，平臺並有

纜繩與水下錨定銜接，以固定平臺免於過度之搖晃。 

3.錨定所在底層為沙地，可建構人工魚礁，一方面鞏固錨定，一方面規

劃海底公園以提供遊客進行潛水活動，成為岸際珊瑚礁的替代選擇。

浮動平臺周圍設計水車停泊與遊艇臨時繫纜，成為動力型水域活動之

基地。 

4.開放民間業者申請設置，循序漸進開放 

得開放海域遊憩區及海域管制區受理民間業者申請海域遊憩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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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平臺設置，採調適管理方式，考量設置區域規劃、浮動平臺管理規

範、遊憩規劃、應變機制、浮動平臺設計及尺寸等，據以評估審查，

分階段設置。海域遊憩平臺申請設置要點另訂定之。 

（三）海域遊憩活動注意事項及禁止事項之擬訂及公告 

為落實本方案內各項海域遊憩活動之安全維護及委外經營管理

事項，墾管處將依據國家公園法、海岸管理法、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

法、船舶法、及小船管理規則等相關法令，適時檢討辦理執行海域遊

憩活動注意及禁止事項公告事宜，保障遊客安全。 

海域遊憩活動區域經劃設為非動力區，並由管理處豎立告示牌，

嚴禁從事動力載具相關活動，違反墾管處公告禁止事項處以罰款記點，

違規情節嚴重者得扣車及撤照查處。 

二、後續相關配套措施 

（一）輔導業者經營 

1.墾管處持續配合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及本方案之規定，積極舉辦各

項講習，輔導業者取得證照，期以提供安全、高品質遊憩服務。 

2.本方案鼓勵第四類海域遊憩活動集中於後灣、白砂、南灣、大灣、小

灣、漁村公園等沙灘區域活動，為利整體遊憩區管理，宜將沙灘腹地

及海域合併，考慮各活動區域及主要公路的聯絡、停車等系統，以及

休憩服務設施之配合，個別訂定經營管理計畫，或循委外經營模式，

提昇遊憩品質。 

3.建立合法經營業者資料，公佈於墾管處資訊網站或相關媒體，以應遊

客上網查詢需求及選擇。 

（二）違規之取締告發 

墾管處對於各項海域遊憩活動之違規取締工作依國家公園法、海

岸管理法、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及本方案辦理之。另船舶法（民國 

107 年 03 月 15 日修正草案）、小船管理規則（民國 105 年 04 月 

21 日修正）等相關法規各有其主管機關並訂有罰則之規定。惟為維

護本園區海域遊憩安全，取締非法保障合法，墾管處將視需要會同相

關權責單位處理，以求立竿見影效果。 

（三）緊急救難系統建置 

1.委外經營契約明訂經營業應設置聯絡站、救生船（艇）、並備妥救護

藥品、設備及配置初級救護技術員（EMT1）。 

2.經營業者應每年定期對所屬員工、救生人員進行救援能力訓練、檢驗，

以維持良好救援能力。 

3.如遇意外事故須請求支援，應即以行動電話或無線電通訊設備通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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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單位前往救援，並通報相關單位，事後應填具事故處理情形報告表

送墾管處備查。 

4.結合地方醫療資源，與地區醫院簽訂緊急救助醫療合約，於辦理大型

海域活動時，由地區醫院駐現場進行第一線之救護。 

（四）遊憩倫理宣導及保險 

墾管處為維持良好的遊憩品質，相信建立正向之環境倫理價值觀

利用手機 APP、社群網站、有線電視、集會、聯合巡查、告示牌及其

他各類宣導方式，將海域遊憩活動安全及相關行為規範宣導遊客注意

及遵循。 

本方案所有海域遊憩活動項目之經營業者應為其每位從事海域

遊憩活動之消費者投保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之傷害保險，以完善遊客

遊憩安全保險制度。 

（五）建立海域水質、生態之監測調查機制 

配合海域活動及遊客數量，於園區內適當海域區位進行海域水質、

生態監測調查，俾作為後續方案調整參據。 

（六）授權評估試辦新興海域遊憩活動 

海域遊憩活動已成為「海洋休閒」的一項重要趨勢，歐美等先進

國家推動海洋運動遠比我國早且積極，民眾從事各類水域運動都比台

灣普遍，因此各式各樣的海域遊憩活動也相繼傳入國內，民眾逐漸開

始從事海域休閒活動如衝浪、潛水、風浪板、拖曳傘、水上摩托車、

獨木舟、香蕉船與風箏衝浪等。爰此，為配合海域開放政策，因應日

後新興海域遊憩活動出現於本園區海域，本方案授權管理處研擬試辦

條件，結合海域遊憩浮動平臺開放試辦新式活動，並考量各水域安全、

經營模式、評估準則及條件，以兼顧法規制度和遊憩產業發展，俾以

納入後續方案修訂參據。 

捌、預期目標 

一、秉持合理開放，配合各海域遊憩區委外經營管理模式，輔導新增水域遊憩活

動經營業者依相關辦法等，接受各項教育訓練，並取得合法經營權、證照等，

促使本園區海域遊憩活動正常發展。 

二、落實並核實海域遊憩活動業者之消費者定型化契約制度，保障遊客權益及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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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續對各類活動進行查核、取締、教育訓練及安全宣導，以降低違法事件發

生，提升遊憩服務品質。 

四、每年辦理海域遊憩活動相關之環境保育與教育訓練，期檢驗業者在環境保護、

專業技術及安全救生技能，並培訓推動當地業者建立海域遊憩活動之國內外

認證制度；另不定期舉辦進階課程，隨時更新最新的法律規範及技能等知

識。 

五、推動海域遊憩在地社區與活動業者自主性管裡，組成治理聯盟組織，有效配

合墾管處海洋生態教育，提昇環境保護意識及培養「尊重海洋、關懷海洋」

之態度，促使其與環境資源之間的共生共榮關係。 

六、賡續執行及監督海域遊憩活動的維護宣導措施，期許國家公園遊客能以低衝

擊的方式參與海洋遊憩活動，強調低衝擊遊憩，朝向海洋永續經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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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海域遊憩活動適宜性分析 

遊憩活動 

分類 
活動項目 

自然資源 
需求 

動力器具 
需求 

進出或停泊 
需求 

岸際或沙灘 
配合設施 備註與說明 

第一類活動 

（觀賞海底 

生物及景觀 

為主） 

浮潛 

一、海洋生物

資源豐

富。 

二、海域空間

景觀壯麗

或特殊。 

三、其規模或

數量夠

多、夠

大。 

無 無 棧道、解說牌  

自由潛水 無 無 棧道、解說牌 

新增，國際水

域運動新趨

勢，屬浮潛的

一類，是指不

攜帶供氣設

備，以屏息進

行的潛水活

動。自由潛水

包括以娛樂、

體驗、攝影為

目的之潛水活

動。 

水肺潛水 

（岸潛） 
無 無 棧道、解說牌  

水肺潛水 

（船潛） 

娛樂漁船 

遊艇 

各漁港 

遊艇港 
無 

 

玻璃底船 玻璃底船 遊艇港 無 
 

潛水艇 潛水艇 遊艇港 無  

第二類活動 

（觀賞海岸

與海上風景

觀、特殊物種

或海域垂釣

岸釣 

一、 岸際景觀

優有特殊

景觀、建築

物地標或

特殊物種

無 無 無 

岸釣釣點、釣

遊行為、釣獲

物種與體長大

小規範依管理

處公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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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活動 

分類 
活動項目 

自然資源 
需求 

動力器具 
需求 

進出或停泊 
需求 

岸際或沙灘 
配合設施 備註與說明 

休閒為主） 

船釣 

更佳。 

二、 海域魚類

資源豐富。 
娛樂漁船、 

遊艇 

各漁港、 

遊艇港 

漁港碼頭 

遊艇港碼頭 

船釣行為、釣

獲物種與體長

大小規範依管

理處公告辦

理。 

遊艇 

快艇 
遊艇 遊艇港 遊艇港碼頭 以景觀與特殊

物種觀賞為主

（自然旅遊或

生態旅遊），其

他海上體驗活

動為輔。 

帆船 
舷外機 

 （備用） 
遊艇港 遊艇港碼頭 

第三類活動 

（學習海域

速度運動、體

力考驗及團

體合作精神

為主） 

水上摩托車 

離岸較遠的寬

廣海域。 

 

水上摩托

車 
沙灘 

加油、航道、 

（簡易救生

浮台） 

1. 動力型之海

上休閒活動

體驗。 

2. 需遵守活動

分區之規

定，以避免

造成環境衝

擊或其他海

域活動之衝

突。 

 

水面飛行傘 快艇、遊艇 遊艇港 遊艇港碼頭 

橡皮艇（動

力） 
舷外機 沙灘 加油、航道 

香蕉船 

水上摩托

車、快艇、

遊艇 

沙灘 

遊艇港 

加油、航道、

遊艇港碼頭 

滑水板 
水上摩托

車、快艇 

沙灘 

遊艇港 

加油、航道、

遊艇港碼頭 

水面飛行艇 三角翼 遊艇港 遊艇港碼頭 

拖曳浮胎 
水上摩托

車、快艇 

沙灘 

遊艇港 

加油、航道、

遊艇港碼頭 

海上拖曳傘 

水上摩托

車、快艇、

遊艇 

遊艇港 遊艇港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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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活動 

分類 
活動項目 

自然資源 
需求 

動力器具 
需求 

進出或停泊 
需求 

岸際或沙灘 
配合設施 備註與說明 

第四類活動 

（享受休聞

運動、玩樂） 

游泳 
水質清澈，能
見度高，海浪
小，海底平
緩。 

無 無 警戒浮球 無岸際衝出流

或沿岸流。 

水上腳踏車 無 無 警戒浮球 應 遠 離 礁 石

區，避免遊客

受傷或造成珊

瑚礁之機械性

衝擊。 

橡皮艇 無 無 警戒浮球 

衝浪板 
海底起伏較大

之砂質沿岸 
無 無 無 

風浪板 運用風速 無 無 無 

獨木舟 

水質清澈，海
浪小，水面平
靜，暗流少，
海底平緩。 

無 無 無 

1. 新增，交通

部觀光局

「水域遊憩

活動管理辦

法」已列入 

2. 應遠離礁石

區，避免遊

客受傷或造

成珊瑚礁之

機械性衝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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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表 

（調查時間 107 年 9 月） 

遊憩活動分類 活動項目 現有活動區域或航線 數量 備註 

第一類活動 

（觀賞海底生物

及景觀為主） 浮潛或浮游 

萬里桐、紅柴坑、白砂、出

水口、後壁湖港航道西側、

後壁湖港東側、眺石、小灣、

船帆石、香蕉灣等共 10 處 

業者共約 150 家  

自由潛水 

萬里桐、紅柴坑南側、合界、

出水口、後壁湖港航道西側

等 

不定  

水肺潛水 

（岸潛） 

萬里桐、紅柴坑、合界、白

砂、出水口、後壁湖港航道

西側、後壁湖港東側、眺石、

小灣、船帆石、砂島南側與

香蕉灣南側等共 12 處 

業者共約 45 家  

水肺潛水 

（船潛） 

紅柴坑、眺石、孤單汕、大

小咾咕、雷打石、石牛礁、

墾丁大浮礁等鄰近海域 

遊艇約 12 艘  

玻璃底船 

一、後壁湖港航道東西兩側

－大小咾咕 

二、後壁湖港航道東西兩側

－南灣－石牛礁。 

三、紅柴坑－萬里桐 

8 艘  

第二類活動 

（觀賞海岸海上

風景海面垂釣休

閒為主） 

岸釣 不定 不定  

船釣 
龍磐公園東側海域、南灣海

域 
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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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活動分類 活動項目 現有活動區域或航線 數量 備註 

遊艇 

快艇 

一、遊艇港－眺石－大灣－

香蕉灣或鵝鑾鼻－龍磐

－風吹砂 

二、遊艇港－出水口－貓鼻

頭－白砂－紅柴坑－萬

里桐。 

快艇 8 艘 

遊艇 12 艘 
 

帆船 南灣海域 3 艘  

第三類活動 

（學習海域速度

運動、體力考驗

及團體合作精神

為主） 

水上摩托車 

白砂（5），後壁湖港航道西

側（5），南灣（77），小灣

（10），船帆石（20），出水

口（5） 

98 部  

橡皮艇（動力） 南灣 救難隊 2 艘  

香蕉船 

白砂（5），出水口（5），後

壁湖航道西側（5），南灣

（40），小灣（2），船帆石（15） 

72 艘  

拖曳浮胎 

南灣（40），小灣（2），船帆

石（15），白砂（5），出水口

（5），後壁湖航道西側（5） 

72 部  

海上拖曳傘 後壁湖遊艇港 2 部  

第四類活動 

（ 享 受 休 聞 運

動、玩樂） 

游泳 
白砂、後灣、南灣、小灣、

船帆石 
不定  

橡皮艇 白砂、南灣、小灣、船帆石 不定  

衝浪板 
白砂、後灣、後灣、南灣、

大灣、風吹砂、漁村公園 
不定  

風浪板 
後灣、南灣、後壁湖航道東

側 

不定，部分外籍

人士 
 

獨木舟 海域一般管制區與遊憩區 不定  

立式划槳 海域一般管制區與遊憩區 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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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遊憩活動管理方案活動項目明細表 

遊憩活動分類 活動項目 活動區域或航線 活動時段 容許量 備註 

第一類活動 

（觀賞海底生

物及景觀，計

畫分區含海域

一般管制區、

遊憩區） 

浮潛 

一、後壁湖港航道

西 側 、 出 水

口、眺石、南

灣、白沙、香

蕉灣及船帆石

等處距岸 200

公尺範圍內。 

二、後灣、萬里桐、

合 界 、 紅 柴

坑、小灣與砂

島南側等六處

距岸 200 公尺

範圍內。 

三、園區內其他未

公告海岸區域

經墾管處許可

者為準。 

白天 不限 

1. 港區航道及管

理處警告標示

禁止區域，仍

禁 止 本 項 活

動。 

2. 白天指依中央

氣象局所發佈

之日出至日落

時間。 

 

水 肺 潛 水

（岸潛） 

一、萬里桐、紅柴

坑、合界、山

海、出水口、

後壁湖港航道

西側、眺石、

船帆石、香蕉

灣與砂島南側

等處距岸 200

公尺範圍內。 

二、園區內其他未

公告海岸區域

經墾管處許可

者為準。 

白天 不限 

1. 港區航道及管

理處警告標示

禁止區域，仍

禁 止 本 項 活

動。 

2. 白天指依中央

氣象局所發佈

之日出至日落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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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活動分類 活動項目 活動區域或航線 活動時段 容許量 備註 

出水口、香蕉灣、

萬里桐、後壁湖航

道西側等 4 處距岸

100 公尺範圍內。 

 

夜間 不限 

1. 夜間岸潛須於

指定區域 

2. 港區航道及管

理處警告標示

禁止區域，仍

禁 止 本 項 活

動。 

3. 夜間時段限制

至夜間 10:00 

4. 夜間 10:00 以

後之夜間岸潛

得檢具活動計

劃事先向墾管

處提出申請 

潛水艇 
貓鼻頭至鵝鑾鼻對

角線內、後壁湖港

至後灣海岸線。 
白天 4 艘 

1. 業者經營管理

計畫書應經墾

管處同意並完

成合法營業之

相關作業。 

2. 白天指依中央

氣象局所發佈

之日出至日落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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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活動分類 活動項目 活動區域或航線 活動時段 容許量 備註 

自由潛水 

一、後壁湖港航道

西 側 、 出 水

口、眺石、南

灣、白沙、香

蕉灣及船帆石

等處距岸 200

公尺範圍內。 

二、後灣、萬里桐、

合 界 、 紅 柴

坑、小灣與砂

島南側等六處

距岸 200 公尺

範圍內。 

三、園區內其他未     

    公告海岸區域 

    經墾管處許可 

    者為準。 

白天 不限 

1. 港區航道及管

理處警告標示

禁止區域，仍

禁 止 本 項 活

動。 

2. 白天指依中央

氣象局所發佈

之日出至日落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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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活動分類 活動項目 活動區域或航線 活動時段 容許量 備註 

水肺潛水

（船潛） 

一、公告潛點等處

半徑 100 公尺

範圍內。 

二、潛點 19 處： 

    1. 萬里桐海

扇區、2. 山海

赤筆仔礁、3. 

紅柴坑、4. 合

界沈船、5. 頂

白沙、6. 南海

洞、7. 雷打

石、8. 出水口

ㄧ線天、9. 出

水口、10. 後

壁湖軟珊瑚

區、11. 後壁

湖餵魚區、12. 

獨立礁、13. 

雙峰藍洞、14. 

大咾咕斜坡、

15. 小咾咕斷

層、16. 南灣

三腳町、17. 

眺石、18. 香

蕉灣、19. 砂

島 

三、園區內其他未

公告海岸區域

經墾管處許可

者為準。 

白天 不限 

1. 活動時應於船

上懸掛潛水旗

子。 

2. 潛水船需繫繩

於公告地點已

錨 定 之 浮 球

上，不可另行

拋錨錨定。 

3. 白天指依中央

氣象局所發佈

之日出至日落

時間。 

4. 港區航道及管

理處警告標示

禁止區域，仍

禁 止 本 項 活

動。 

5. 夜間船潛得檢

具活動計劃事

先向墾管處提

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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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活動分類 活動項目 活動區域或航線 活動時段 容許量 備註 

玻璃底船 

一、後壁湖遊艇港

－航道東側－

大小咾咕－眺

石－石牛礁。 

二、後壁湖遊艇港

－航道西側－

大小咾咕－石

牛礁。 

三、紅柴坑漁港－

萬里桐。 

白天 10 艘 

經營管理計畫書應

經墾管處同意並完

成合法營業之相關

作業。 

第二類活動 

（觀賞海岸海

上風景及海面

休閒活動，計

畫分區屬海域

一般管制區、

遊憩區） 

遊艇（快

艇） 

建議航線涵蓋全部

海域，除進出港

外，活動範圍為距

岸 300 公尺外。 

白天至夜

間 10:00 

110 艘（後

壁湖遊艇

港席位） 

1. 經營業者應有

合法申請登記。 

2. 夜航（夜間 10:00
過後時間）需檢

具活動計劃事

先向墾管處提

出申請。 

帆船 
白天至夜

間 10:00 
不限 

1. 經營業者應有

合 法 申 請 登

記。 

2. 夜 航 （ 夜 間

10:00 過後時

間）需檢具活

動計劃事先向

墾管處提出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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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活動分類 活動項目 活動區域或航線 活動時段 容許量 備註 

第三類活動 

（學習海域速

度運動、體力

考驗及團體合

作精神為主之

動力水上活

動，計畫分區

屬海域一般管

制區、遊憩區） 

 

水 上 摩 托

車 
一、貓鼻頭與鵝鑾

鼻岬角連線以

北之海域，距

岸 300 公尺    

外，但不得超

過 1 公里。 

二、白砂海域，活

動範圍為距岸

300 公尺外，

但不得超過 1

公里。 

三、實際範圍以[墾

丁國家公園海

域遊憩活動計

畫圖]為準。 

 

白天 

白 砂 6

部、南灣

60 部、船

帆 石 22

部、後壁

湖 10 部，

共 98 部 

經營業者應有合法

申請登記。 

 

海 上 拖 曳

傘 
白天 

後壁湖遊

艇港 4 傘 

經營管理計畫書應

經墾管處同意並完

成合法營業之相關

作業。 

香蕉船 白天 45 部 

1. 動力器具為水

上摩托車者，應

由水上摩拖車

合法業者拖拉。 

2. 經營業者應有

合法申請登記。 

拖曳浮胎 白天 30 部 

橡皮艇 

（動力） 
不限 4 

考量整體海域遊憩

安全僅限於墾管

處、救難單位。 

第四類活動 

（休聞運動、

玩樂等非動力

水上活動，計

畫分區屬海域

一般管制區、

遊憩區） 

游泳 

海域一般管制區、

遊憩區距岸 200 公

尺內為活動範圍

（大灣遊憩區除

外）。 

白天 不限 

港區航道及管理處

警告標示禁止區

域，仍禁止本項活

動。 

水 上 腳 踏

車 

海域一般管制區、

遊憩區距岸 200 公

尺內為活動範圍。 

白天 

白沙、後

灣 、 南

灣、小灣 

經營業者應有合法

申請登記。 

橡皮艇 

（非動力） 

海域一般管制區、

遊憩區距岸 200 公

尺內為活動範圍。 

白天 不限 

經營業者應有合法

申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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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活動分類 活動項目 活動區域或航線 活動時段 容許量 備註 

衝浪板 

海域一般管制區、

遊憩區距岸 200 公

尺內為活動範圍。 

白天 不限 

1. 建議白砂、南

灣、大灣、風

吹砂、港口等

海域活動。 

2. 經營業者應有

合法申請登

記。 

風浪板 

海域一般管制區、

遊憩區距岸 200 公

尺內為活動範圍。 

 

白天 不限 

1. 建議南灣、大小

灣、白砂海域活

動。 

2. 經營業者應有

合法申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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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活動分類 活動項目 活動區域或航線 活動時段 容許量 備註 

獨木舟 

海域一般管制區、

遊憩區，活動範圍

如下: 

1. 後灣、萬里桐 

2. 後壁湖（航道東

側潟湖區、出水

口西側） 

3. 南灣 

4. 船帆石海域 

5. 港口溪出海口

等處距岸 200公

尺範圍內。 

白天 不限 

1. 經營業者應有

合法申請登

記。 

2. 港區航道及管

理處警告標示

禁止區域，仍

禁止本項活

動。 

3. 原列後灣與後

壁湖港潟湖區

等 處 活 動 位

置，因應未來

無動力活動之

推廣以社區經

營為主。 

4. 業者經營須配

有救生衣，且

每名教練最多

帶 10 名遊客。 

5. 出水口西側僅

限東北季風季

節 10、11、12、
1、2、3 月份開

放。 

6. 南灣僅開放砂

灘 右 側 300
米，左側為水

上 摩 托 車 航

道。 

7. 如開放區域劃

設為生態旅遊

地，則依生態

旅遊相關管理

規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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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活動分類 活動項目 活動區域或航線 活動時段 容許量 備註 

立式划槳 

海域一般管制區、

遊憩區，活動範圍

如下: 

1. 後灣、萬里桐 

2. 後壁湖（航道

東側潟湖區、

出水口西側） 

3. 南灣 

4. 船帆石海域 

5. 港口溪出海口

等處距岸 200

公尺範圍內。 

白天 不限 

1. 經營業者應有

合法申請登

記。 

2. 港區航道及管

理處警告標示

禁止區域，仍

禁止本項活

動。 

3. 原列後灣與後

壁湖港潟湖區

等 處 活 動 位

置，因應未來

無動力活動之

推廣以社區經

營為主。 

4. 業者經營須配

有救生衣，且

每名教練最多

帶 10 名遊客。 

5. 出水口西側僅

限東北季風季

節 10、11、12、
1、2、3 月份開

放。 

6. 南灣僅開放砂

灘 右 側 300
米，左側為水

上 摩 托 車 航

道。 

7. 如開放區域劃

設為生態旅遊

地，則依生態

旅遊相關管理

規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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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遊憩活動計畫圖 

 

第一類活動：距岸或各區直徑 200 公尺內 ●浮潛、岸潛、船潛(第一類) 

第二類活動：除進出港外距岸 300 公尺外 ―玻璃底船航線 

第三類活動：除進出港外距岸 300 公尺外 ▲帆船.快艇、岸釣、船釣(第二類) 

第四類活動：距岸 200 公尺內 ★水上摩托車、拖曳傘(第三類) 

 ―第三類活動範 

 ■獨木舟、立式划槳(第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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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海域遊憩活動注意事項 

一、應在設有救生人員值勤的海域，並聽從指導及勿超越警戒線。 

二、海邊戲水，應避免在陡峭海岸與衝出流地形區域活動。 

三、海中游泳，應考量海流、波浪水深、地形變化、季節風、波浪、湧與危

險生物等環境因子影響，不可高估自身之游泳能力，避免造成不幸。 

四、嚴禁兒童單獨戲水，成人亦應結伴同行，避免發生意外。 

五、在浪區，當大浪來侵時，不可正面去頂撞，應潛入水中避浪或借用浪的

推力，以捷泳高速前進沖回岸邊。 

六、為避免血腥味引發鯊魚之攻擊，若有皮膚受傷出血時，應立即上岸；若

受到水母、海蛇等侵襲，應即登岸治療。 

七、遇有攻擊性鯊魚侵入，應立即上岸。 

八、遇有人溺水時，應遵守救人五項”叫叫伸拋划”原則，大聲喊叫或打

119 向消防隊請求協助，如未學過水上救生，不可冒然下水施救，以免

造成溺水事件。 

九、若被海流帶到外海，應向岸上發出求救信號，保持體力及體溫，並察看

周圍是否有可攀附或增加浮力的漂流物，可加以利用，等待救援。 

 


